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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用户需求书
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东莞市军休所组织军休干部、军士赴韶关开展参观见学活动服务项目；
（二）项目预算：90,000.00元，人民币玖万元整（包括完成本项目服务内容中各项支出的所有费用，超出预算的报价无效）；
（三）活动安排：组织约60人前往韶关开展为期三天的参观见学活动，如超出计划人数，按实际支付。
（四）服务内容：负责赴韶关参观见学教育活动期间的交通保障、食宿保障、保险服务、会议室租赁、急救药品配备、前期踩点服务及其他交办事项。
二、活动主题
“追寻红色足迹 砥砺革命初心”参观见学教育活动
三、活动时间
2026年7月7日—9日（三天两晚）
四、活动地点
韶关南雄、始兴等地
五、行程安排
第一天：东莞—始兴—南雄
（1）在指定地点集中出发前往始兴
（2）抵达始兴、午餐
（3）参观【始兴隘子镇风度村】
（4）参观【始兴红围】
（5）始兴前往南雄入住酒店
（6）晚餐
第二天：南雄-韶关
（1）早餐
（2）参观【岭南第一关—梅关】
（3）参观【珠玑古巷】
（4）午餐
（5）参观【水口战役纪念馆】
（6）开展军休干部政治生日会
（7） 乘车前往韶关市区
（8） 入住韶关市区酒店
（9） 晚餐
第三天：韶关—东莞
（1）早餐
（2）参观【北伐战争纪念馆】
（3）参观【省委旧址】
（4）午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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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项目服务要求
1.比选供应商需具备较强的项目执行能力，在东莞市或者广东省范围内拥有稳定的服务团队，并有相关项目经验；
2.比选供应商承诺向采购人提供符合项目要求的服务，如选取将严格按照比选文件和双方签订的项目合同认真履行；
3.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比选供应商须接受采购人的监督和管理，并接受采购人对具体项目承办合同执行情况的质询和检查；
4.比选供应商若发生工商登记变更、注销，应及时书面通知采购人，并向采购人提交有关的变更或注销手续的书面材料；
5.比选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人要求的时间、地点、标准完成项目相应要求。
七、结算方式
合同签订后，采购人在行程启动前向成交供应商一次性支付合同总价的50%作为预付款。成交供应商完成本项目的所有工作且验收合格后，应向采购人提交项目实际支出费用明细及相应凭证。采购人根据核定的实际支出金额扣除已支付的预付款，在30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款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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